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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验收监测报告 

1.1 验收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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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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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2.1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自查表 

珠海炬德再制造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自查表 

一、基本信息 

建设单位 珠海炬德再制造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珠海炬德再制造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环评批复文号 珠香环建表[2018]26号 

环评审批部门 珠海市香洲区环境保护局 

法人代表及电话 周勤   0756-2372788 

环保专员及电话 谢君   13750084914 

投产日期  2018年 7月 

环评单位 广东环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幸工

13926908218 

监测单位 
东莞市华溯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 
联系人及电话 

 彭工

18038282016 

       
二、环评落实情况 

自查内容 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化

情况 

项目地址 珠海市香洲区永南路 33 号 1 栋 6 楼 601 

项目使用

面积 
建筑面积： 1400m2    建筑面积：1400 m2 

 无

变化 

总投资

（万元） 
 1000  1000 

 无

变化 

主要产品

及年产量 

年加工生产打印机 38000 台，复

印机 12000 台，一体机 6000 台，

硒鼓 200 万个 

年加工生产打印机 38000
台，复印机 12000 台，一体

机 6000 台，硒鼓 200 万个 

无变

化 

主要 

生产工艺 
见附图 1 见附图 1 

无变

化 

主要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1 套、吸尘器 1 台、灌

粉机 2 台 
检测设备 1 套、吸尘器 1

台、灌粉机 2 台 
无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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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

（地点、

规模、性

质等）实

际执行情

况 

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永南路

33 号 1 栋 6 楼 601，项目性质为

新建，生产规模：年加工生产打

印机 38000 台，复印机 12000 台，

一体机 6000 台，硒鼓 200 万个。 

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永

南路 33 号 1 栋 6 楼 601，
项目性质为新建，生产规

模：年加工生产打印机

38000台，复印机 12000台，

一体机 6000 台，硒鼓 200
万个。 

 无

变化 

生态保护

设施和措

施实际执

行情况 

无 无 
 无

变化 

污染防治

设施和措

施实际执

行情况 

1、废气：拆机除尘及灌粉工序

产生的粉尘颗粒物，采取措施处

理达标排放，执行广东省《大气

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7-2001）第二时段二级

标准。 

2、废水：生活污水采取措施处

理后达标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执行广东省《水污染物排放限

值》（DB44/26-2001）第二时段

三级标准。 

3、噪声：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

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符合《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 

4、固废：废碳粉、废纸、废碳

粉袋等一般固废交由相关单位

回收利用。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

录的废物，如废弃电子零件等，

盈交由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专业单位处置。生活垃圾收

集后由环卫部门清运。 

1、废气：碳粉粉尘经吸尘

器过滤后引至楼顶 30米高

的排放口高空排放，排放情

况达到广东省《大气污染物

排放限值》（DB44/27-2001）

第二时段二级标准。 

2、废水：生活污水经三级

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前山

水质净化厂处理，达到广东

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DB44/26-2001）第二时段

三级标准。 

3、噪声：项目噪声经降噪

措施后，厂界达到《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

准。 

4、固废：危废交由珠海市

斗门区永兴盛环保工业废

弃物回收综合处理有限公

司处理。一般固废交由相关

单位回收利用。生活垃圾交

由环卫部门清运。 

 无

变化 

污染物类

别 

废水：□生产废水              

废水：☑生活废水              

废气：☑工艺废气            

废气  ：□燃料废气     

    □厨房油烟                   

固废：□一般工业固废 

废：☑ 国家危险废物 

废水：□生产废水              

废水：☑生活废水              

废气：☑工艺废气            

废气  ：□燃料废气     

    □厨房油烟                   

固废：□一般工业固废 

废：☑ 国家危险废物 

 无

变化 

主要环保 □生产废水治理设施                    □生产废水治理设施                     无



51 
 

设施及措

施（应另

附处理设

施设计方

案） 

☑工艺废气治理设施                    

□一般工业固废按要求处置                    

□国家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        

☑工艺废气治理设施                    

□一般工业固废按要求处

置                    

□国家危险废物交由有资

质单位处置      

变化 

  

珠海炬德再制造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附图 1： 

 

 



52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查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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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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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废气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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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危废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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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环保管理制度 

珠海炬德再制造有限公司环境管理制度 
 

一、总则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认真执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

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方针，搞好本公司

的环境保护工作，特制定本环保管理制度。 

2、本环境保护管理主要任务是：宣传和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充分，

合理地利用各种资源，能源，控制和消除污染，促进本生产发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

环境，使生产过程能尽量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污染。 

二、基本原则 

1、公司环保工作由分管环保领导主管，搞好公司内的环保工作，并直接向公司负

责人负责环保事项。 

2、环保人员要重视防治“三废”污染，保护环境。要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生产管理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日常生产中去。 

3、环境保护工作关系到周边环境和每个职工的身体健康及公司生产发展，公司员

工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工作制度，任何违反环境保护制度，造成事故者，必根据事故

程度追究责任。 

4、防止“三废”污染，实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所有造成环境污染和其它公害

的车间都必须提出治理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实施，公司在财力，物力，人力方

面应及时给予安排解决。 

5、对废气处理设施、危废储存间等环保设施、设备等要认真管理，建立定期检查，

维修制度，保证设备，设施完好，运转正常达到考核要求。 

三、管理 

1、公司各部门都应重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环保科学知识和法律常识，提高

干部职工的环境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2、公司在进行职工培训教育时，应把环境保护教育作为其中的内容，不断提高职

工环境保护意识。对环保处理设备的操作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严格工艺操作并作好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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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用于环保治理，持续改善环境现状。 

4、公司保证环保设施随生产同步运行，对环保设施进行定期维修，并做好检修登

记。 

5、公司加强环保处理设施的建设，杜绝环保乱排现象。同时加强节约管理，避免

浪费现象。 

6、公司每年定期邀请环境监测单位来厂监测，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督管理。 

7、公司对群众举报污染现象及时给予答复并进行解决。 

四、人员责任分工 

本环保机构管理负责人：谢君，联系电话：13750084914。 

1、管理人员责任制 

负责整个公司环保的日常管理。定期向主管环境管理部门汇报。 

五、附则 

1、本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等部门文件有抵触时，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珠海炬德再制造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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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排污口登记证及排污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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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标志牌 

  
噪声标志牌 废气标志牌 

排污口标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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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项目四至图 

 

项目东面（珠海大利成进出口有限公司） 

 

项目南面（空地） 

 

项目所在地 

 

项目车间 

 

项目西面（珠海康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北面（隆盛冷链仓储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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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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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现场照片 

 

 

 

 

 

 

          拆盒车间                           灌粉车间 

  

 

 

 

 

 

            装配车间                     灌粉收集设施 

 

 

 

 

 

            废气处理设施                       危废储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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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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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意见 

3.1 验收意见及验收会议照片、验收签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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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专家组复核意见 

 


